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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政治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军队法律服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

知》，确定在军以上单位设立法律顾问处，并为符合条件的

军队法律服务人员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工作证（军队

）》，从而标志着军队律师制度的正式确立。1995年5月由中

共中央、中央军事委员会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

例》，又将军队律师工作的管理，规定为军队司法行政工作

的内容之一，使军队律师制度在军事法规层次上得到了确认

。1996年颁布施行的《律师法》第五十条规定，“为军队提

供法律服务的军队律师，其律师资格的取得和权利、义务及

行为准则，适用本法规定。”这说明军队律师制度得到了国

家法律的确认。 军队律师作为我国律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社会执业律师一样，享有《律师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

务。但是军队律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在权利和义务范围上

并不完全相同，在性质上和社会执业律师也有着根本的区别

，因此对军队律师的管理和社会执业律师也不尽相同。《律

师法》第五十条规定，“对军队律师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

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遗憾的是，时至今日，

军队律师还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管理法规，给军队律师的执

业管理带来了诸多的问题。 一、军队律师受理案件的范围 关

于军队律师受理案件的范围，1998年总政办公厅就加强军队

律师管理工作发出通知，规定今后军队律师不再办理有偿经

济案件，为首长、机关及部队官兵处理法律事务一律实行无



偿服务。（《军队律师不再办理有偿经济案件》，原载《解

放军报》98.9.22第一版）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关于军队律师

受理案件范围的限制性规定。笔者认为，“军队律师不得受

理有偿经济案件”的规定过于笼统，且已显得不合时宜

。2000年8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机构改革启动，在全国范围内

撤销经济审判庭。经济案件和民事案件已不作实质意义上的

区分，经济案件实际上是包含在民事案件中。当前，不得受

理有偿经济案件其实指的是不得受理有偿民事案件。市场经

济条件下，军队内部还存在相当的民事实体，不可避免地要

与地方发生民事交往，有民事交往，就可能发生民事纠纷。

对于这些民事纠纷，军队律师哪些可以受理，哪些不可以受

理，应予以明确规定。另外，军队律师受理案件的范围还应

包括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 二、军队律师服务对象的范围 总

政治部1993年6月22日发布的《军队法律服务工作暂行规定》

第六条规定，军队律师可以接受军内单位和人员的委托担任

代理人或辩护人，参加民事、刑事和行政等诉讼活动或其他

非诉讼活动。笔者认为，军内单位和人员一般指部队机关、

首长和及部队官兵，这点应没有疑问，但是不是还应包括军

队在编职工，这一点应予以明确。《军队律师不再办理有偿

经济案件》规定，军队律师不得办理与军队、军人无关的案

件。这一规定反而把军队律师服务对象的范围给模糊了。“

军队律师不得办理与军人无关的案件”的言外之意是，只要

与军人有关的案件，军队律师就可以受理。那么，什么是与

军人有关的案件呢？军人的近亲属是不是和军人有关？显然

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规定，近亲属包括配



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

外孙子女。总政办公厅这一规定，实际上把军队律师的服务

对象范围扩大了。因此，军队律师的服务对象究竟包括哪些

，应进一步明确。 三、军队律师执业收费及其标准 《军队法

律服务工作暂行规定》第十七条规定，“法律顾问处提供法

律服务，实行无偿与有偿相结合，需要收费的，参照国家规

定执行。”《军队律师不再办理有偿经济案件》中规定，军

队律师为首长、机关及部队官兵处理法律事务一律实行无偿

服务。但是，军队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是无偿还是有偿，应

在服务对象、服务范围上有所区别。为首长、机关和义务兵

提供法律服务，不论是诉讼法律事务还是非诉讼法律事务，

都应实行无偿。为部队士官、军官提供非诉讼法律事务服务

应实行无偿，提供诉讼法律事务服务则应适当收费。为部队

官兵近亲属提供非诉讼法律事务服务实行无偿，提供诉讼法

律事务服务也应适当收费。为军内从事民事活动的单位提供

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服务则都应适当收费。实行有偿服务

的，收取费用的标准应参照国家有关规定，并适当降低。如

遇特殊情况，可以减免。实行无偿服务的，律师办案所需的

差旅费、鉴定费、翻译费、资料费、通讯费、复印费等，应

由当事人负担。军队律师服务收费不得归个人所有，而是归

法律顾问处，并主要用于必要的办案支出和法律顾问处及其

律师队伍的建设。 《军队律师管理条例》作为军队律师的管

理法规，从制定到修改已经七易其稿，而且历时长达近十年

之久，但迟迟不见出台，造成军队律师的执业活动缺乏直接

法律依据。地方执业律师对军队律师涉足地方法律事务微词

颇多，直接影响了军队律师的形象。为此，笔者建议，应尽



快出台《军队律师管理条例》，对军队律师的受案范围、服

务对象和执业收费等诸多问题予以明确规定。这既是加强我

军律师队伍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军实现依法治军的必然

要求。 编辑：汤昊 haot@acla.org.cn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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